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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 

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蔡宗珍大法官提出 

      林俊益大法官加入不同意見部分 

      張瓊文大法官加入不同意見部分 

      呂太郎大法官加入不同意見部分 

第一部分  協同意見 

    本席對本判決主文除第三項外之合憲結論，均敬表同

意，惟對主文第二項之合憲結論持不同論據，爰述協同意見

如下。 

一、 系爭條例第 4條第 1項規定不生法律溯及既往問題，亦

未牴觸憲法信賴保護原則，並無違憲疑慮 

（一） 系爭條例第 4條第 1項規定之規範意涵與效力 

    「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

理條例」，即系爭條例，其第 4條第 1項明定：「第 2條所定

公職人員仍支領退離給與者，應由其核發退離給與機關（以

下簡稱核發機關）扣除已採計之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後，依原

適用之退休（職、伍）法令所定給與標準及支領方式，重行

核計退離給與。」（即系爭規定二），係立法者以法律就退休

（職、伍）時，曾獲採計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而併計核發退離

給與，且仍繼續支領之相關公職人員（下稱系爭公職人員），

所受原退離給與核計處分（下稱原處分），授予核發機關應依

法變更之權限，並明定應予變更之內容（即扣除原採計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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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專職人員年資，重行核計各該退離給與）。又，此規定僅適

用於系爭條例施行時仍繼續支領退離給與之公職人員；如相

關公職人員於系爭條例施行時未支領曾採計社團專職人員

年資之相關退離給與，包括原僅領取一次退休（職）金，且

無優惠存款，或受領人已死亡等情形，即非系爭規定二適用

之範圍，因此其於退休（職、伍）時曾獲採計社團專職人員

年資而併計核發退離給與相關處分，不問處分效力是否已消

滅，均不受系爭規定二乃至系爭條例規定任何影響。 

    就規範目的與內涵而言，系爭規定二具有兩大規範意

旨。首先，系爭規定二係一體就所有曾採計社團專職人員年

資而作成，且仍繼續有效之原處分為違法性之確認，其違法

性即在於原處分核計系爭公職人員之退離給與相關金額時，

違法採計社團專職時期之年資。詳言之，系爭公職人員退休

（職、伍）時所應適用之退休（職、伍）法律依據，就核計

退離給與所得採計之任職年資，均明定限於法律所承認之各

該公職任職年資，自始不包括明顯非屬公職領域之社團任職

年資。然核發機關作成各該原處分時，依公職人員退休（職）

法制主管機關於 58年至 72年間，未經相關退休（職、伍）

法律之授權，逕行本於職權陸續發布之相關社團人員年資採

計要點函令（業均於 76 年 12 月 3 日廢止在案），及銓敘部

77年 8月 9日台華特二字第 185617號函（銓敘部業於 95年

明令停止適用；下稱銓敘部 77年函）之指示，悖離相關法律

規定而採計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因此，採計社團專職人員年

資所作成之原處分，自始即具有違反其所應適用之各該退休

（職、伍）法律規定之違法瑕疵。此類行政處分之違法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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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存在，原處分乃屬違法但有效之行政處分；非經有權機關

予以撤銷或因其他法定事由而效力消滅外，原處分效力均繼

續存在。系爭規定二即係就該等違法但繼續有效之原處分自

始存在之違法性予以一體性確認，並非嗣後創設原處分之違

法事由與違法性。 

    其次，系爭規定二課予核發機關變更原處分之義務，核

發機關應依此規定撤銷原處分違法部分，重行核計後作成新

退離給與核計處分（下稱新處分）。自核發機關應變更原處分

之角度觀之，系爭規定二亦構成違法行政處分之法定變更處

分事由，不同於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所定之違法行政處分得

由有權機關依職權撤銷之規定。此外，凡以法律課予行政機

關特定行為義務之規定，本質上均蘊含法律對該等行政行為

之授權，得為依法行政原則下，屬法律保留領域行政行為之

法律依據；基此，系爭規定二亦屬法律對核發機關授予法定

變更處分權（性質上含違法處分之法定撤銷權，及重為處分

權）之授權規定。 

    綜上觀之，系爭規定二之目的，即在經由確認自始存在

於原處分之違法性，並授權除去其違法部分之處分效力之方

式，匡正原處分之違法性，使之回復合法狀態；其所追求者，

乃憲法法治國依法行政原則之合法性利益，且具有實現轉型

正義之深層目的，自屬憲法上重大公益。一般而言，此種憲

法上重大公益本質上即已凌駕涉及個人財產權利益之法安

定性要求或信賴利益。 

    系爭規定二之規定尚蘊含一個重要的規範前提，亦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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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變任何原處分據以作成之各類公職人員各該時期退離

給與法律規定。系爭公職人員退休（職、伍）時所應適用之

核計退離給與之法律依據一如既往有其適用，並未有任何改

變；各該公職人員所受原處分與重新核計作成之新處分，均

適用相同之退離給與法律規定。此由系爭規定二明定核發機

關應「依原適用之退休（職、伍）法令所定給與標準及支領

方式，重行核計退離給與」，即可見一斑。 

    可能受到系爭規定二所影響且於系爭條例施行時仍有

效之舊法令，充其量僅為銓敘部 95年 5月 12日發布之部退

三字第 0952643282號令（曾登載於考試院公報第 25卷第 11

期；下稱銓敘部 95年令），性質上屬行政規則。其主要內容

為：1.相關社團之專職人員年資，不得繼續採認併計為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年資；2.自 95年 4月 20日起停止適用銓敘

部 77年函，亦即停止適用「76年 12月 3日前已任公務人員

者，於退休、撫卹時仍得併計社團年資」之函示內容；3.公

務人員退休之個案如係以不正當方法使主管機關誤信或陷

於錯誤而併計年資辦理退休者，應依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

予以撤銷原退休處分，並追繳已領退休金。依此，銓敘部 77

年函業經銓敘部 95年令停止適用，而銓敘部 77年函示仍得

予以併計社團年資之相關採計要點，則早於此函發布之前一

年底即已遭廢止失效；此兩種由銓敘部未經法律授權而逕行

訂定發布之社團專職年資採計規定，是系爭條例制定施行前

即均已失其效力。 

    由銓敘部 95 年令之內容亦可知，其與系爭規定二相同

地，亦蘊含對採計社團專職人員年資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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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措施之違法性確認，並不得繼續為之；所不同者，銓敘

部 95 年令未就該令發布前已採計社團年資為公務人員退輔

年資者，採一律重行核計而為變更處分之作法。然而，應注

意的是，銓敘部 95年令發布時，行政程序法已公布施行，與

銓敘部 77年函作成時，未有行政程序法規範下，實務上普遍

承認行政機關本於職權所發布之職權命令之效力，兩者法制

環境大不相同，銓敘部 95年令僅具行政規則之效力。此外，

未有類似系爭規定二規定之情形下，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

（包括撤銷違法處分、重為處分之行政處分變更），原則上僅

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之規定，由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依職權行使，亦僅得由特定處分之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依法行使，行政規則無從改變此等法制規範，亦無權創設

行政處分撤銷或變更之法定事由，也無權禁止有權機關依法

行使撤銷權，否則該行政規則即牴觸法律。再者，銓敘部 95

年令明白指出主管機關應依法撤銷原退休處分，並追繳已領

退休金之個案情形，其應為例示性指示，而非僅限於該等特

定情形。綜上，銓敘部 95年令難認蘊含有對前已依 77年函

採計社團專職年資而作成之退休處分，均一律不予撤銷或變

更之意，此毋寧是各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因此，

系爭規定二並未實質改變銓敘部 95年令之內容。 

    又，系爭規定二既屬確認性、課予核發機關除去違法處

分效力義務之授權性規定，而非實體權利義務關係之規定，

因此系爭規定二並未對系爭公職人員之退休給與法律關係

產生具體權利變動，須俟核發機關依規定重新核計作成新處

分，系爭公職人員因原處分所享有之權利始可能出現具體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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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之結果。惟系爭規定二既課予核發機關有依規定重新核計

並變更原退離給與給付金額之義務，其規定本身即已蘊含應

一律排除原處分違法採計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因而縮減退離

給與金額之要求，就此而言，仍涉及系爭公職人員受憲法財

產權所保障之退離給與請求權，而有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問

題。 

（二） 系爭規定二不生法律溯及既往問題 

    憲法法治國原則所蘊含之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係禁止

立法者使干預人民權利之不利性法律規定，得溯及適用於該

法律生效前即已完成或已終結之構成要件事實，亦即使新法

律規定之效力溯及既往，致過去已完成或終結之構成要件事

實之法律狀態，重新受到新法律之評價。因此，法律不溯及

既往原則涉及的是實體性、不利性法律規定之「法律效力」

溯及既往地發生；如法律規定內容對法律生效前之過去事態

並不具創設新的權利義務內涵之效力，而僅是對過去事態之

確認，此類針對過去既已存在狀態所為之確認性法律規定，

並不生法律（效力）溯及既往問題。 

    如前所述，系爭規定二係在未變動任何原處分應適用之

法律規定內容之前提下，一體確認所有原處分違法採計社團

專職時期年資部分之違法性，並課予核發機關變更原處分之

義務。是系爭條例公布施行前所作成之有效原處分，係自始

具有違法瑕疵，系爭規定二僅予以確認，其違法性非因系爭

規定二所生；縱無系爭規定二存在，原處分之違法瑕疵亦得

由有權機關依法本於職權予以認定。就此而言，系爭規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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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法律效力溯及既往可言。此外，系爭規定二係課予核發

機關於系爭條例公布施行後，有依規定內容作成變更處分

（即撤銷原處分，重為核計處分）之義務，其所課予之作為

義務係向未來生效，並未溯及既往，亦不生法律溯及既往之

問題。 

    或有謂系爭規定二令核發機關重為退離給與核計處分

之結果，系爭公職人員於系爭條例施行前所受之原處分將

「溯及」遭變動，從而其原已領受之退離給與金額亦將「溯

及」遭減縮，以此為由主張系爭規定二構成「真正溯及既往

之法律」。本判決多數意見似亦採此觀點。然而，原處分效力

之所以發生變動，並非系爭規定二之法律效力所致，而是因

有權機關為變更處分（即撤銷原處分，重為新處分）之結果。

詳言之，有權機關本於系爭規定二之授權，依各該原處分作

成時所應適用之相同核計退離給與法令規定，重為變更處

分；由於變更處分蘊含撤銷處分之性質，因此違法但有效之

原處分經變更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行政程序法第 118條規

定參照），變更後之新處分則自原處分失效時起生效，系爭公

職人員受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退離給與請求權因而發生變動。

是其變動係因具體行政處分之效力變動所致，並非直接肇因

於行政處分所據之法律規定（系爭規定二）；此種情形下，自

無法律溯及既往之情形可言。正如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明定

有權機關得依職權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係授予行政機關得依

職權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使之溯及既往失效之撤銷權限；而

有權機關行使依此等撤銷權，必然係針對前已作成之「過去」

之違法處分，甚至可能為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即已作成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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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然此等狀況不會使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規定成為溯及

既往生效之法律規定。 

（三） 系爭規定二不違反憲法信賴保護原則 

    憲法信賴保護原則針對立法部分之保障，係保障人民正

當信賴原法律狀態所生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立法者制定新

法律而溯及既往改變受信賴之原法律狀態者，除有憲法正當

事由，否則即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而違憲之可能。依此，針

對立法之憲法信賴保護原則，其保障內涵與亦自信賴保護原

則導出之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實無二致：立法者制定對人民

不利之新法律規定，並使之溯及於新法公布前生效，致使人

民依新法公布前之舊法規定下原享有之權益遭受剝奪或減

縮，即可能涉及是否違反憲法信賴保護原則下之法律不溯及

既往原則之問題。反之，立法者雖制定對人民不利之新法律

規定，如該法律僅係向未來生效，不具真正或非真正溯及既

往之效力，則人民於新法公布前之舊法時期所享有之法律上

權益，縱無法延續至新法生效後，此種無涉法律效力溯及既

往之立法，並不生是否牴觸憲法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而人

民就過去對己有利之法律狀態將延續到未來、不會有變之所

謂「信賴」，實僅屬主觀性期待或願望，並不受憲法信賴保護

原則之保護。因此，凡法律不生溯及既往（包括法律非真正

溯及既往之情形）問題者，原則上亦不生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之問題。 

    暫不論此，姑且仍依憲法信賴保護原則審查系爭規定二

之合憲性，依然可得出系爭規定二不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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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首先，針對立法（即系爭規定二）之憲法信賴保護原則

之適用，須有人民（系爭公職人員）得據以主張其得繼續享

有向來之退離給與請求權利益之（原）法律規定之存在，以

為人民主張信賴保護之信賴基礎。然而，涉及系爭公職人員

退離給與請求權之享有與行使之相關法律範疇內，根本欠缺

足以支持公職人員退離給與金額之依法核計，得採計不具任

何公職屬性之社團專職年資之法律規定；系爭規定二從未改

變任何涉及公職人員退離給與請求權內容之法律規定，已如

前述。系爭公職人員領受併計社團專職年資之退離給與，是

基於併計社團專職年資所作成之違法處分，而該等違法處分

之所以併計社團專職年資，實際上是依據公職人員退離給與

法制機關銓敘部於 76 年以前所發布之職權命令；該等容許

公職人員退離給與之核發得併計社團專職年資之職權命令

自非法律，且受到依法行政原則之法律優越原則所拘束，職

權命令不得牴觸法律，亦無從對抗法律。因此，上開職權命

令難以作為對抗系爭規定二之信賴保護主張之信賴基礎。況

銓敘部已於 76年 12月 3日自行廢止上開職權命令，其後雖

再發布銓敘部 77年函，對於 76年上開職權命令廢止後始轉

任公職人員者，不再併計其社團專職年資，惟在此之前已轉

任公職人員者，仍得於退休（職）核計退離給與時，併計其

社團專職年資，直至銓敘部 95年令發布後，明令停止適用銓

敘部 77年函，並全面終止併計社團專職年資，可見 95年後、

系爭條例施行前，亦已不存在公職人員退休（職、伍）時併

計社團專職年資之任何法令依據。系爭公職人員既無據以主

張信賴保護之信賴基礎，自無信賴之表現以及值得保護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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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利益可言，系爭規定二自不違反憲法信賴保護原則。 

    附帶一提的是，於系爭規定二之脈絡下，可能涉及信賴

保護原則者，實非法律變動之信賴保護，而是因授益行政處

分之變動所生之信賴保護問題，此乃憲法信賴保護原則針對

行政行為之變動，於行政法層次之具體展現（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第 2款、第 119條、第 120條及第 126條規定參照）。 

二、 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關於課予退職政務人

員返還溢領金額之義務部分，不生法律溯及既往問題，

亦不違反比例原則，與憲法財產權保障意旨無違 

（一） 系爭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不生法律溯

及既往問題 

    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關於令退職政務人員以領

受人身分，返還溢領退離給與之規定（即系爭規定三），除課

予核發機關向退職政務人員追繳其溢領退離給與金額之義

務，以及對核發機關作成相關追繳處分之授權外，亦具有課

予退職政務人員返還其溢領金額義務之實體規範意涵。 

    本規定係以核發機關依第 4條各項規定（其中主要為系

爭規定二），重行核計退離給與而變更領受人應領受之退離

給與金額，從而確定溢領金額為前提，因此系爭規定三乃系

爭規定二之後續規範，其規範事項與退離給與變更處分作成

前之原處分或法律事實並無直接關係，無法律效力溯及既往

問題。此外，系爭規定三課予核發機關之追繳義務亦係向未

來生效，並未溯及既往；核發機關追繳權之行使，亦無從溯

及既往。再者，系爭規定三雖課予退職政務人員返還溢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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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義務，惟其返還義務仍須由核發機關作成追繳處分始具

體形成，是此部分之規範效力亦屬向未來生效之情形，無溯

及既往可言。綜上，系爭規定三不具任何溯及既往之效力，

實不生法律溯及既往之問題。正如與系爭規定三規範本質相

同之行政程序法第 127條，有關公法上不當得利之受益人應

返還其所受領之給付之規定，難以想像其涉及法律溯及既往

問題。 

（二） 系爭規定三課予退職政務人員返還溢領金額之

義務部分，未違反比例原則，與憲法財產權保障

之意旨無違 

    系爭規定三涉及退職政務人員部分，係以退職政務人員

為追繳溢領退離給與之對象，課予其返還溢領金額之法定義

務；就此而言，已構成對退職政務人員憲法上財產權之限制，

其限制應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 

    系爭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溢領退離給與」，係

因核發機關變更相關公職人員據以受領退離給與之處分，即

撤銷違法採計社團專職年資，使之溯及既往失效，再重行核

計其「自始」應領取之退離給與金額，其與原已領受退離給

與金額之差額，始構成溢領之退離給與。從而，溢領之退離

給與部分，已無有效之授益處分以為保有該利益之法律上依

據，屬無法律上原因所受之利益；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所

定返還義務人之返還範圍亦僅及於此部分。基此，系爭條例

第 5條第 1項令核發機關應以書面處分命法定義務人返還溢

領退離給與之規定，其性質與行政程序法第 127條第 1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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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同，均屬因授益行政處分經撤銷而溯及既往失效後，本

於該處分所生公法上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之規定。系爭條例

第 5條第 1項規定不同於行政程序法第 127條第 1項規定之

處，即在於前者就返還義務人為明文指定，不同於後者係一

般性地課予受益人返還所受領給付之義務；因此就返還義務

人部分，系爭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構成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第 1項規定之特別規定。 

    就立法目的而言，凡屬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之立法規

定，其目的均在藉由命不當得利受領人返還不當得利之方

式，排除不當得利受領人無法律上原因所受利益與國家因此

蒙受之損失，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乃憲法上重要之公益，其

目的均應屬合憲正當，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規定亦不例外。 

    系爭規定三涉及退職政務人員部分，係以不當得利受領

人，即溢領退離給與之退職政務人員作為返還義務人，使其

就客觀計算而得且確曾受領之溢領退離給與金額負返還之

義務，乃不當得利法理之基本內涵，核屬適當且侵害最小之

手段，其於回復合法財產秩序與不當得利受領人財產利益之

損害間，亦難有損益失衡可言。綜上，系爭規定三課予退職

政務人員返還溢領退離給與之義務，並未違反比例原則，與

憲法財產權保障之意旨無違。 

    於此附帶一提的是，立法者採不當得利之法理，建立退

離給與溢領金額之返還規定，就返還義務人與返還範圍等，

於不違反比例原則之前提下，自享有一定立法形成自由。是

立法者僅課予退職政務人員返還其溢領金額之責，而放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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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人員以外之退休（職、伍）公職人員個人追繳其所領受

之溢領金額，乃立法政策之選擇，尚不涉及違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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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不同意見 

    本席對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未違憲之結論難以贊同，認系

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與第 2款規定，令社團應單獨或

連帶返還溢領退離給與部分，其義務之課予與立法目的間欠

缺正當合理之關聯，違反比例原則，牴觸憲法財產權保障意

旨，應宣告其違憲失效。爰述理由如下： 

一、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與第 2款規定涉及命社團

返還退離給與部分，係對社團課予返還溢領金額之義

務，構成對社團之憲法上財產權之侵害 

    系爭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即系爭規定三）與第 2

款（即系爭規定四）規定，涉及令「其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

資所屬社團」（下簡稱社團）連帶或單獨返還溢領退離給與部

分，係法律明文課予社團返還溢領退離給與金額之義務，社

團依此規定成為返還公法上債務之法定義務人，社團因此蒙

受財產上不利益，自屬對社團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之侵害。

是系爭規定三及四以社團為返還溢領退離給與之法定義務

人之規定，應符合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二、以社團為返還溢領退離給與之法定義務人之規定，目的

與手段間欠缺正當合理之關聯，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

求 

    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規定之目的，係在追繳溢領之退

離給與金額，涉及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之課予，其目的

自屬合憲正當，已如前述。於此所應審查者，僅限於立法者

選定社團為連帶或單獨返還義務人，是否有違比例原則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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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所定返還溢領退離給與義務，係

因作為受領退離給與之法律上理由之原授益處分，經撤銷而

溯及既往失效所生之不當得利返還義務，則返還義務人自應

為原授益處分之受益人，且存有因該處分所獲取之不當得

利，即「溢領退離給與」為前提，始有「返還」可言。然社

團並非原公職人員退離給與處分之相對人或受益人，本非有

權、亦非實際受領公職人員退離給與者，自非溢領退離給與

之人，其亦未因退休（職、伍）公職人員溢領退離給與而受

有法律上利益。 

    此外，就系爭公職人員因退休（職、伍）所生之公法上

退離給與請求權而言，各該社團亦未享有任何權利或負擔任

何義務；社團與曾任職該社團之公職人員間，從未存在因其

私法上之僱傭關係而生之公法上法律關係；其一度存在之私

法上僱傭關係下雇主之法律上義務，亦從未由國家所承受。

因此，系爭公職人員溢領退離給與，與其曾任職之社團實無

任何法律上關係。況系爭公職人員溢領退離給與之起因，係

為其社團專職年資獲違法採計為核計退離給與之年資，該等

「社團專職年資」是各該公職人員個人所擁有之資格或身

分，具有一身專屬性利益之性質，與產生年資之社團實無干

係。何況，「溢領退離給與」之形成，如前所述，須核發機關

依系爭規定二作成退離給與變更處分，撤銷原違法處分之效

力，重行核計退離給與金額，而不論是原違法處分，抑或是

重新作成之變更處分，其處分相對人與受益人均為受領退離

給與之退休（職、伍）公職人員本人，「溢領退離給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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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關係，亦僅存於國家與該受領人之間。 

    綜上，立法者欲追繳溢領之退離給與，而以社團為法定

返還義務人，不論是使其為連帶返還義務人，抑或為單獨返

還義務人，均係課予與「溢領退離給與」毫無關係之第三人

負溢領金額之返還義務，完全脫離「溢領退離給與」法律關

係之脈絡，明顯與追繳退離給與目的之達成間欠缺正當合理

之關聯，非屬比例原則所要求之適合手段，違反比例原則之

要求，牴觸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此部分之規定應屬違憲。 

三、 本判決理由難以支持以社團為返還溢領金額之法定義

務人規定之合憲性 

（一）合憲結論之主要論點 

    本判決支持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命社團連帶或單獨

返還溢領退離給與之規定合憲之理由，茲依其理路發展次

序，整理其要點如下：1.社團本該以雇主身分，就其專職人

員之工作年資，於該專職人員退休（職）時，負給付退休（職）

金之責；各該團體亦訂有對其退休（職）員工給付退休（職）

金之內部辦法。其對轉任公職之社團專職人員應給付之退休

（職）金義務，藉由考試院違法函令及年資互相採計要點，

轉嫁國家承擔，「足認該等社團均從年資併計制度中獲得財

產上之不當利益」；2.社團自年資併計制度中，亦獲得取用人

才之無形利益；3.社團就於其專職人員轉任公職時所負有之

給付退休（職）金之責，早已取得時效抗辯，因此系爭規定

三及四課社團連帶或單獨返還之規定，屬「真正溯及之法

律」；為追求轉型正義而制定真正溯及既往之系爭條例，非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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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不許，不違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4.各社團均曾主動

向考試院請求比照救國團專職人員併計年資之作法辦理，是

各社團「本身亦為破壞公職人員退休（職、伍）制度之協力

（參與）者，自可歸責，且無值得保護之信賴」；5.社團主觀

上知有年資併計制度之情事，客觀上亦因此獲得無形、有形

之利益，是以社團為溢領退離給與之返還義務人之手段，與

立法目的間具有合理關聯；況國家並未加計利息，未逾越必

要範圍，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無違。 

    （二）從社團原負有退休（職）金給付義務，導出其應

返還未曾受領之溢領退離給與金額之義務？ 

    合憲結論之論理內容，顯然將社團之「不當得利」問題、

系爭規定三及四相關規定是否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法律

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與比例原則等問題接續混雜

論述，實不易清楚掌握其合憲結論之理據脈絡。較可確定的

是，其核心論點大致是：各社團作為系爭公職人員任職各該

社團時之原雇主，既從年資併計制度獲得財產上不當利益與

人才無形利益，因此其雖非溢領退離給與金額之實際受領

人，立法者以之為溢領退離給與之返還義務人，具有正當合

理關聯性。判決理由之後續論述，大致上不脫此一立場。 

    然而，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規定命義務人返還之標的，

係「依前條規定重行核計退離給與後，有溢領退離給與者」，

而不是其他如判決理由中所陳之財產上「不當利益」；而即使

社團獲有此等不當利益（以及判決理由未稱為不當利益之人

才取用利益），此等利益為何相當於「溢領退離給與」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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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社團「雖非溢領退離給與金額之實際受領人」，亦足可為

返還溢領金額之義務人，而不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未見

判決理由論述其理據。本席於前文據以主張社團與「溢領退

離給與」法律關係脈絡完全無關，從而不具成為返還溢領退

離給與義務人之正當合理關聯性之相關論據，自本判決理由

中亦未見有足以駁斥之論點。 

    暫不論此，縱如判決理由所強調者，相關社團於其專職

人員轉任公職人員之時，原負有給付退休（職）金之義務，

惟此等私法上義務須由權利人依法（主要是各社團自訂之相

關辦法）行使退休（職）金請求權始具體形成。如社團專職

人員轉任公職人員時，原得對其所任職社團依其年資行使退

休（職）金請求權卻未行使，則其所屬社團退休（職）金給

付義務並未具體形成，社團即使因而毋須給付該筆退休（職）

金，此種因權利人消極未主張權利而使相對人獲得之「財產

上利益」，實非法律上利益，充其量僅是一種事實性利益；且

相對人此種被動獲得之事實性利益，絕非「不當利益」，反而

是私法自治下之正當事實性利益。既非「不當利益」，自無「返

還」問題。更何況，社團專職人員轉任公職人員時，未必符

合請領各該社團退休（職）金之要件（如任職年資），並不當

然得對所屬社團行使退休（職）金請求權。社團就該等不符

合請領退休（職）金要件之專職人員轉任公職人員，既不存

在退休（職）金給付義務，則根本未有判決理由中所稱之「財

產上之不當利益」，何以仍可立法強令社團對該等公職人員

之溢領金額負返還義務？對此，相關判決理由似難以自圓其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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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判決理由以「各該社團自年資併計制度中，亦獲

得取用人才之無形利益」，用以補強社團之所謂「財產上之不

當利益」。然而，既謂「無形利益」，已表示其非屬法律上利

益，充其量僅屬一種事實性利益或反射利益，實無足以作為

社團甚至應負單獨「返還」其未曾領受之不當得利，即溢領

退離給與義務之理由。 

    於此姑且再退萬步言，即使相關社團因其原應給付而未

給付之社團退休（職）金，而取得「財產上不當利益」，則何

以其應返還者，卻是退休（職、伍）公職人員依給與標準遠

高於社團退休（職）金之公職人員退休（職、伍）法令規定，

所核計之溢領退離給與金額，而非社團未支出之社團退休

（職）金額？又何以社團所取得之利益，即等於相關公職人

員溢領之金額？凡此在在令人困惑。實則，社團既非退離給

與之受領人，則其即使存有因未支出社團退休（職）金所生

之「不當得利」，亦不等同於退休（職、伍）公職人員溢領退

離給與之不當得利，因此，立法者如欲追繳溢領退離給與，

實無以其他法律關係所生之不當得利受領人為返還義務人

之理。 

    （三）社團將退休（職）金給付義務，轉嫁國家承擔？ 

    判決理由中所謂社團將其原應給付之退休（職）金義務，

「轉嫁國家承擔」之說，亦有極大商榷餘地。社團對其專職

員工所負有之退（職）金給付義務乃私法關係，國家對退休

（職、伍）公職人員所負有之退離給與給付義務則屬公法關

係，法律依據與相關權利結構截然不同，屬兩種涇渭分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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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無法混為一談。在法律層面上，社團作為私法上

僱傭關係下雇主之法律上義務，從未由國家所承受。即便是

「事實上」轉嫁國家負擔之說，亦難以成立，蓋私法上之退

（職）金給付法律關係，與公職人員之退（職）金給付法律

關係，亦可能就同一當事人之各該任職階段而分別形成、發

展，彼此間並無吸納關係。判決理由第 91段中亦表示：「是

社團於其專職人員轉任公職時，雖負有給付退休或退職金之

責，然倘無特別規定，社團早已取得時效抗辯……」，既認為

有時效抗辯問題，自有請求權存在，於此實已顯示本判決理

由亦承認社團專職人員轉任公職人員時，如已具備於所屬社

團依規定退休（職）之資格而得行使退休（職）金給付請求

權者，此權利未因其轉任公職而喪失，則所屬社團在法律上

亦無從以「轉嫁國家承擔」而脫免其義務。因此，即便存有

社團年資併計措施，相關社團本身之退休（職）金給付義務

亦未「轉嫁國家承擔」，其與嗣後國家與退休（職、伍）公職

人員間之退離給與法律關係又有何關連？ 

（四） 社團可歸責，且無值得保護之信賴？ 

    本判決理由認系爭規定三及四，課予社團連帶或單獨返

還退休（職、伍）公職人員溢領之退離給與之規定，屬真正

溯及之法律，但未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且未違反信賴

保護原則（判決理由第 91 及 92 段參照）。其認系爭規定三

及四涉及社團返還義務部分之規定，屬真正溯及既往法律之

理由，是從社團於其專職人員轉任公職時所負有之給付退休

或退職金之責，「倘無特別規定」，社團早已取得時效抗辯導

出。然而，暫不論法律溯及既往之法律意涵（本席認為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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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 4條及第 5條規定，均無法律溯及既往問題，詳見前

述），系爭規定三及四，課予社團連帶或單獨返還義務之標的

是「溢領退離給與」，並非社團對其專職人員任職期間所生之

退休（職）金，為何竟可以社團對其專職人員轉任公職時所

負有之給付退休（職）金之責過去已久為由，而認系爭規定

三及四涉及社團返還義務部分之規定為真正溯及既往之法

律？其所指之法律「溯及既往」，究何所指？實令人難以理

解。 

    此外，本判決理由中，係以社團「本身為破壞公職人員

退休（職、伍）制度之協力（參與）者，自可歸責，且無值

得保護之信賴」為由，得出系爭規定三及四涉及社團部分之

規定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之結論。其中所謂「協力（參與）」，

無非著眼於相關社團均曾主動請求考試院同意採計其專職

人員年資，並因此認為可對之歸責，且無值得保護之信賴。

問題是，此處據以審查之信賴保護原則，應係針對相關社團，

則究竟可能存在之信賴基礎為何？是系爭條例與系爭規定

三及四制定前之無法律規定之狀態？銓敘部 77 年函？還是

銓敘部 95年令？如屬第一種，單純「無法律規定之狀態」並

不受憲法信賴保護原則所保護，根本無法成為信賴基礎。如

為銓敘部 77 年函，該函於 95 年時即已遭銓敘部 95 年令明

令停止適用，於系爭條例施行時，早已無任何效力，自無從

為為信賴基礎。如是銓敘部 95年令，前已分析過，該令之內

容，並無法得出與系爭規定二規定內容有所扞格之意旨，自

亦無從為社團主張信賴保護之信賴基礎。既欠缺信賴基礎，

即不必也無從判斷信賴表現與信賴是否值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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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結論上來看，系爭規定三及四涉及課予社團返還溢領

退離給與義務之規定，實不涉憲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與信

賴保護原則之問題；其合憲性爭議之核心，毋寧存於其是否

違反蘊含不當連結之禁止要求之比例原則。就此，本判決理

由認該等規定合於比例原則之理由（判決理由第 93段參照），

仍不外是社團主觀知有社團年資併計措施之情事，客觀上亦

實際獲得利益，且未令其加計利息返還等。此等論點是否足

以充分、適當地證成系爭條例第 5條第 1項涉及課予社團返

還義務部分之規定，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結論，實有極大

商榷餘地。 


